
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

113年度暑期輔導暨多元學習營隊實施辦法 

113年 5月 28日修訂於教學組 

1. 依    據： 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

用辦法」及「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

規定辦理。 

2. 目    的： 為培養學生在假期中有規律的生活，養成積極的態度，特定此辦法。 

3. 項目內容：(1)暑期輔導：共計 120節課。 

   113/7/15(星期一)~113/8/9(星期五)，週一至週五。  

             (2)多元營隊：共計 20小時。 

                 學習診斷練習(08/01~08/02共 14小時)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文檢定測驗(07/22下午 13:00~15:00共 3小時) 

                   扶弱後測(07/26下午 13:00~15:00共 3小時) 

4. 實施對象：全校有意參加之學生。 

5. 費    用：(1)暑期輔導：2,400元    (2)多元營隊：600元。 

6. 注意事項：請於 113/6/17(星期一)~113/6/19(星期三)，請各班事務股長收齊後，

於每天上午 11點前繳交至總務處出納組。  

(1)暑期輔導暨多元學習四週皆不參加者，無需繳費。  

(2)暑期輔導暨多元學習期間需請事假者，請一律先繳交全額，結束後統一退費。 

(3)請事假連續滿五天上課日者，須於 6/19(星期三)前申請，始可辦理退費；超

過一週未滿二週以一週計算，以此類推。  

(4)參與學校活動屬公假者(如遊學團)，由校方統一處理退費，不需另填申請書。  

(5)開課後請假者，不論假別天數皆恕不退費。  

7. 本辦法經校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------回---條-----（請班長於 113 年 6 月 12 日前，將回條交至教學組）----------------- 

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週六營隊學生參加意願調查回條 

學生 

資料 

科別      科  班級         年      班 

座號  姓名  

參加 

意願 

暑期輔導 □ 參加 □ 不參加 
 

多元營隊 □ 參加 □ 不參加 

家長 

簽名 
 

 


